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小上字第7號

上  訴  人  欣東興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庭志 

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李世田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

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小字第45號第一審

判決，提起第二審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未補正，即

駁回其上訴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「提起上訴，應以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

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。」「上訴不合法者，第二

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

期先命補正。」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、第444條第

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

之，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亦有明定。

二、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

小字第45號判決，以113年5月14日民事上訴狀提起上訴，然

未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

聲明，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聲明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

之32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規定，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7

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其上訴，特此裁

定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伍偉華  　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張軒豪　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張文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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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劉婉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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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小上字第7號
上  訴  人  欣東興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林庭志  
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李世田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小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，提起第二審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上訴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「提起上訴，應以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。」「上訴不合法者，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先命補正。」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、第4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，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亦有明定。
二、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小字第45號判決，以113年5月14日民事上訴狀提起上訴，然未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，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聲明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規定，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其上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伍偉華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張軒豪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張文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婉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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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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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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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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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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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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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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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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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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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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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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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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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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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小上字第7號
上  訴  人  欣東興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庭志  
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李世田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小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，提起第二審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上訴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「提起上訴，應以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。」「上訴不合法者，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先命補正。」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、第4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，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亦有明定。
二、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小字第45號判決，以113年5月14日民事上訴狀提起上訴，然未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，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聲明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規定，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其上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伍偉華  　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張軒豪　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張文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劉婉玉

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小上字第7號
上  訴  人  欣東興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林庭志  
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李世田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
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小字第45號第一審
判決，提起第二審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七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未補正，即
駁回其上訴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「提起上訴，應以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
    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。」「上訴不合法者，第二審
   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
    先命補正。」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、第444條第1
  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，
    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亦有明定。
二、查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3年度宜
    小字第45號判決，以113年5月14日民事上訴狀提起上訴，然
    未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
    聲明，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聲明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
    之32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規定，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7
    日內補正上訴聲明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其上訴，特此裁定
    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伍偉華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張軒豪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張文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婉玉




